
 

 

住宅性能評估音環境性能評估原則 

105年 10月 24日住宅性能評估小組會議決議 

1. 牆板、門窗、樓板衝擊音隔音等級證明之試驗機構，應具備下列

條件之一者： 

(1)經內政部營建署指定之試驗機構。 

(2)經國際實驗室認證體系（ILAC）認證之實驗室。 

(3)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（TAF）認證之實驗室。 

(4)取得內政部綠建材標章者：檢附有效期限內之證書及申請評定

所檢附之試驗報告影本。 

(5)經教育部認可之大專校院所屬試驗室（評估初期實施至 108 年

6月 30日止）。 

2. 隔音等級證明報告之認可期限為：試驗報告所載日期應為申請日

期前一年內之試驗，始為有效。 

3. 相同結構之門窗屬於不同尺寸者之同系列產品評定原則： 

(1)定義：結構以相同材料、相同厚度組成且相同制動方式，僅涉

及長寬差異與窗框深度者。 

(2)原則：出具窗框深度最小產品之防音測試報告，須符合基準，

予以認定申請產品長、寬各邊延伸 30％範圍以內及窗框深度最

小尺寸以上之同系列產品。 

 


